
明清家族司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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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清时期国家注意对乡里社会的控制，鼓励各地家族在自己的谱牒中制定约

束族人的规范，并赋予家族尊长对这些规范进行裁断和强制执行的权力，家族司法由此

产生并发展。此时期的家族法规对家族内部的司法组织、辅助人员、管辖、告诉、审

断、执行等主要制度和程序都有所规范，地方官府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其司法效力。家

族司法有着鲜明的特点，对古代国家州县一级的司法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家族法　明清法律史　家族司法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其社会以家族为基础，国家法律自然以维护家族利益为本，而众多的

家族内部治理的规范即家族法构成了国家法的有益补充。近几十年来，中外学术界对我国古代家

族法的研究成果，从基本原理到法规汇集已有不少，这使得我们对家族内部法规的基本内容有了

一个大致的了解。但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针对家族内部法规的适用情况的专门研究则为数甚少。

即使有几篇也多为议论性的，或只涉及较偏远的地域，读来还令人难以满意。〔１〕只有对国土广

大而且经济繁盛的朝代和广大汉族农业地区的家族司法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给人以较为全面和清

晰的印象。本文力图通过对明清时期家族司法的专门研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

选择此时期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其时代较近，已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后期，古代家族法的情

况已比较清晰，研究条件也较好。具体而言，一是留存的材料较多而全，反映的问题也比较全面

细致；二是因为此期经济发达，人口增多，社会问题也相应复杂；三是历史学界对明清时期包括

家族法规在内的家族社会研究比较充分。这些都是进行家族司法研究的有利条件。相较于宋元或

更远的古代社会，明清时期的家族司法研究可以取得较细致的成果。

本文依据的主要资料为家谱，因为家族法规的内容绝大部分存在于家谱之中。除了利用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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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湖南省科研创新项目 《中国传统家族司法研究》（ＣＸ２０１１Ｂ２３５）系列成果之一。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家族司法未有系统深入研究。最早提出家族司法的概念并对其展开研究的是李

交发教授。他提出家族司法是中国古代非正式制度的设置，对古代家族司法做了概括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创造性

的见解，但对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家族司法是如何实施和执行的尚未作出具体探究。参见李交发：《论古代中国家

族司法》，《法商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家族司法：古代和谐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设置》，《求索》２００８年第８期。另

有刘泽友：《湘鄂西土家族家族司法研究》和 《论湘鄂西土司司法自治与土家族家族司法的确立》两文对边疆地区的

少数民族中的司法问题进行了探究，但其在古代社会的代表性还存在欠缺。两文分载 《求索》２００９年第５期和 《学

术交流》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界已经整理出的各种明清时期的家谱外，笔者专门收集利用了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收藏的

家谱。该中心１９９４年２月成立，致力于家谱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现藏有４００多个姓

氏、６０００多部族谱，收藏量居全国第二。本文所用部分资料来自于该中心的原始资料。〔２〕

本文讲的家族司法是个一般性的概念。这里的家族泛指那些设有祠堂或大型家庙，订有谱

牒，内部已出现分支的大家族或大宗族，有时也包括若干有代表性的数世同居的大家庭。这里的

司法泛指上述家族内部依据其族规族法处理族内纠纷，维护家族秩序的各种活动，不同于现代三

权分立体制下的严格意义上的司法。

本文采用历史分析与法理分析相结合的思路进行叙述和分析。先根据基本材料阐述明清各个

时期和各个主要地方的家族司法一般状况，再根据现代司法原理与制度程序观察当时司法运行的

状况，最后集中分析此时期家族司法的特点及其与国家司法的关系等问题。

一、明清家族司法的发展历程

司法一词在中国出现很早。周代便有了专管 “听讼断狱”的 “司寇”一职。唐朝时的地方官

吏中，在州有 “法曹参军”，又称 “司法参军”，这是司法一词的最早出现。此处的司法完全是

“听讼断狱”、“决讼治狱”等名异而实同之词，这方面的制度和实践在中国源远流长。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其社会基础是家族。家族的稳定构成了基层社会的稳定。自宋以

后，国家重视将家族与基层政权相结合，因此也很重视家族内部争端的解决。但家族组织内部社

会关系的调整一般停留在以习惯与礼为准则的阶段。即使某些家族已开始制定家族法，其内容也

多为原则性要求，缺少具体规定，家族司法均以伦理性说教和习惯的自然执行为主。

宋元时期出现了几个有影响的家族法规。首先是著名的江州陈氏 《义门家法》。该法最早订

立于唐代大顺元年 （８９０年），是保存至今最早的成文家法族规之一，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可以

说是后世家法族规的鼻祖。后世的各种族规或多或少地仿效了它的基本精神、主要规定和管理控

制办法。其次是北宋司马光所作的 《居家杂仪》。杂仪的内容包括了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应遵

守的规范。此规范后来被朱熹收入了 《朱子家礼》，影响了明清时期众多家族的行为准则。在家

族司法方面，最有价值的是它提出了家长的权力和家内关系的准则。再次是元代中期形成的 《盘

谷高氏新七公家训》，提出了对于违犯者要以家法重惩，直至给以出族之罚。〔３〕

明清时期更为重视地方自治，在此基础中将家族法尤其是家族司法推向了高峰。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对浦江郑氏大加褒美，宋濂帮助完成了著名的 《郑氏规范》。此后，

众多的高官显贵和社会名流纷纷上行下效订立家族法，在家族内部强制执行。有些家法族规，诸

如曹端的 《家规辑要》等，已将处死列为家法族规的惩罚办法，明确地规定对于所谓的淫乱妇女

要逼令自尽。

明代中后期，家族法制订掀起高潮。如湖洲王氏在明代中期还没有编撰族谱，也未订立族

规。随着人丁兴旺，到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族中便有人 “手订”族谱。到了天启年间，在科场

中落地的王元春就在完成族谱编辑工作的同时，写成了该族的第一份族规。〔４〕族规中注明了家

族司法的具体实施办法。现存的明代出自民间的家族法规大多制订于嘉庆、万历、天启年间。

清代是我国家族法发展的最高峰时期。清初各地家族组织在国家政权的保护下迅速发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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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了费成康、常建华、朱勇等学者著述中收集整理或引用过的家谱材料。凡有引用均一一注明出处。

本文中的几个代表性族规转引自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一书中的附录部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该书对这些族规的内容和版本信息记载详细，读者可参见。以下引用的族规凡出自本附录者不再另行注明出处。

《湖洲王氏族谱》，１９３６年本，卷九，《谱规》。



家族内部法规也在几百年发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从立法内容到文字形式均有较大的改进。其

调整范围由小到大，由窄到宽，几乎涉及族内生活一切领域。财产纠纷、婚姻继承、买卖租赁等

民事关系在家族法中都有相应的规定。

清代家族法中的强制性大大增强。在以前的家法族规中，惩罚方式尚少，常见的只有谱牒除

名、不准入祠及笞杖责等数种。有些较为严厉的惩罚方式，如驱逐、处死等，虽也载入某些家法

族规中，但尚不普及。而至清代中期后，家法族规中的惩罚方式大大增加。涉及财产的惩罚方

式，常见的就有罚钱、罚戏、罚祭、罚香烛、罚锡箔等等多种。对于违反家族伦理者的惩罚强度

也明显加重。在此之前，所能见到的要被家法族规处死的只有淫乱妇女，其处死方式也以逼迫她

们自尽为主。而在此时，处死的办法则增加了较逼令自尽更为残酷的活埋、沉潭等多种。这都标

志着中国古代的家族法已经走向极端，离退出历史舞台不远了。〔５〕

二、明清家族司法的主要制度和程序

（一）宋元家族司法对明清的渊源性影响

明清的家族法规对宋元时期的著名家法有很强的继承性，其家族司法中的许多基本制度和原

则也来自于此。因此要对它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江州陈氏 《义门家法》中对家族的司法组织进行了基本的规定。〔６〕

家族内有家长，为家族之首长，有权处理家族内一切事务。此外，设立主事和副事，管理族

事。他们是委任产生的，以贤能为标准，不以血脉亲否也不论长少，并可以更换。

“立主事一人，副事二人，管理内外诸事。内则敦九族，协和上下，约束弟侄。日出从事，

必令各司其局，勿相夺伦。……此三人不以长少拘之，但择谨慎才能之人委之，不限年月。倘有

年衰乞替之，仍不论长少。若才能不称任，则择贤者代。”

其他辅助性的具体司法人员有库司、庄首、庄副等人。“立库司二人，作一家之纲领，为众

人之表率，握赏罚之二柄，主公私之两途，惩劝上下，勾当庄宅，掌一户版籍、税粮及诸庄书契

等应。……此二人亦不以长幼拘，但择公干刚毅之人，仍兼主诸庄之事。”

“诸庄各立一人为首，一人为副，量其田地广狭，以次安排弟侄，各令首、副约束，同共经

营。”他们有权对 “怠惰以致败缺者，则剥落衣装，重加惩治。”

上述人员对庄中人员进行管理，有权提请家长处分科断。“丈夫 （庄中男子）除令出勾当外，

并付管事手下管束，逐日随管事吩咐去着，执作农役等。稍有不遵者，具名请家长处分科断。”

该家法规定，在家族中设立专门的行刑场所，惩罚族人。“立刑杖厅一所，凡弟侄有过，必

加刑责。”其惩罚方式有笞、杖、剥落衣装和归役。

这一家法的特点是，家族内的管理组织同时就是司法组织，按照家法中的条文规定对族人进

行奖惩。家长是最有权威的。其表现一是家人必须服从家长的指令， “不遵家法，不从家长令”

者要被处以决杖、剥落衣装和归役的惩罚；二是惩罚家人的权力在家长。如前文中对不遵管束

者，要由有关人员 “具名请家长处分科断”，而不得擅行。

以上家法中的司法方面的组织、人员和处理办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明清时期家族司法即是在

此基础上的扩充、细化而来的。

《居家杂仪》在家族司法上更向前进了一步。在家族司法方面，最有价值的是它提出了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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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家族法历史详请参见前引 〔３〕，费成康书，第一章；另见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版。

《江西陈氏大成谱》，１９２４年本，卷首，《义门家法》。



的权力和家内关系的准则。家中之事都要遵从家长的治理，严格尊卑、长幼、贵贱、夫妻关系。

“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分之以职授之以事，而责其成功。” “凡诸卑幼，

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７〕

盘谷高氏 《新七公家训》在族内司法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内容：

“子姓既蕃，贤愚不一，苟无以约束之，窃恐其纵轶而莫知所守也。爰立家训，岁时申儆。

敢有毋率，会集宗祠，告于祖考，惩以家法。宁过严，毋过纵也。”这里就提出了家中司法要持

宁严勿纵的原则，还提出了惩处时要选择宗祠并告祖宗的仪式，表示这是代祖宗行罚。

又如，“聚族而居，偶有嫌隙，即当禀白族正，公辩是非。毋得蓄怒构怨，健讼公庭。若因

人有隙，从中唆使，是为小人之尤。违者重惩不贷”。这里明确提出，要在族中即解决矛盾，反

对轻上官府诉讼，并对挑动诉讼者重惩的思想。〔８〕

元代其他几个宗规也显示出当时的家内司法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如浙江上虞的罗氏规定，家

长坐堂，卑幼听命，对不法之人可由父兄投鸣户首族长，捆送入祠笞责；〔９〕山东高密王氏规定，

族有争忿，告知族长，传唤该分分长、房长，谕令调处，会众罚之；〔１０〕浙江罗阳王氏规定，“行

家规事宜，家长主之，家佐辅之，监视裁决之，掌事奉行之，其余家众不得各执己见。”〔１１〕

（二）明清时期几个重要的家族法规奠定了家族司法的制度、原则与主要程序

１．浦江郑氏 《义门家法》〔１２〕

被明太祖朱元璋称为 “江南第一家”的浦江 “义门”郑氏，曾合族同居十三代，历时三百三

十二年。宋濂帮助郑氏子孙将其家内各种规则合并为共有一百六十八则的 《郑氏规范》 （又称

《义门家法》）。这一规范是中国传统的家法族规的代表作，对家法族规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后世各种家法族规数以万计，都从中吸收过养料。从家族司法的角度看，此规范基本上奠定了明

清时期家族司法的框架。以下以它为主，兼采其他史料，展现明清时期家族司法的一般面貌。

第一，家族组织以家长为首。在以家法治理家族方面，家长的权力尤重。

关于家长的规定较多。他的权力最大。“家长总治一家大小之务，凡事令子弟分掌。然须谨

守礼法，以制其下。其下有事，亦须咨禀而后行，不得私假，不得私与。”他主持训导族人。“朔

望，家长率众参谒祠堂毕，出坐堂下，男女分立堂下。击鼓二十四声，令子弟一人唱云…… （以

下种种训词）。”“每旦，击钟二十四声，家众俱兴 （入于有序堂）。家长中坐，男女分坐左右，令

未冠子弟男女训诫之辞。”这表明他有极高的地位。

在家族司法中，家长起主导作用，诸权集于一身。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家长行使家法的检察权。“朔望二日，家长检点一应大小之务。有不笃行者，议罚。诸簿籍

或过日不算结，及失时不具呈者，亦量情议罚。”“子孙赌博无赖，及一应违于礼法之事，家长度

其不可容，会众罚拜以愧之。”

家长主持审理族人，决定惩罚，并有权决定对严重违反家法者告官处理。对前述子孙违于礼

法之事，家长有权 “会众而痛瞂之。又不悛，则陈于官而放绝之。仍告于祠堂，于宗图上削其

名。”“子孙倘有私置田业，私积货泉，事迹显然彰著，众得言之家长。家长率众告于祠堂，击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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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家礼》，同治四年本，卷一，《居家杂仪》。

《盘谷高氏贵六公房谱》，１９３５年本，不分卷，《盘谷新七公家训》。

《浙江上虞罗氏宗谱》，卷一，《宗规》。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收藏，编号５３６。下文引用的材料凡出自本中心

者，只加注编号，以免烦冗。

《山东高密王氏族谱》，卷三，《家规》。编号５１９。

《浙江罗阳沙堤王氏族谱》，卷二，《家训》。编号８５９。

《浦江郑氏义门规范》，成都文伦书局宣统二年本。



声而榜于壁。更邀其所与亲朋，告语之。所私即便拘纳公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论。”

此外，对族人日常一般小的违法之事，家长可即时惩罚。如对 “引进倡优讴词，献妓娱宾狎

客”等违礼之事， “家长瞂之”；对 “子孙听、肄俗乐”等事， “家长瞂之”；子孙与伯叔连坐，

“家长瞂之”。这种规定随处可见。

家长在家族中权力至大，但对其人的道德要求也较高，如果不合众心，可以换易之。首先，

家长要公道。“家长专以至公无私为本，不得徇偏。……若其不能任事，次者佐之。”其次，家长

要以诚待下。“为家长者，当以至诚待下。……更须以量容人，常视一家如一身可也。”

第二，家族司法的辅助人员职责细化了。

该规范中已开始设立较专业的司法辅助人员，其职责规定也较清晰。主要的人员有督过、典

事和监视。

督过在祭祖活动中起纠察的作用。“失容议罚，职在督过。”“祭祀务在孝敬，以尽报本之诚。

其行礼不恭，离席自便，与夫跛倚、欠伸、哕噫、嚏咳，一切失容之事，督过议罚。督过不言，

众则罚之。”督过的职能比较单一。

典事类似于管事、管家之类，是家长的助手。“设典事二人，以助家长行事。必选刚正公明、

材堪治家、为众人之表率者为之。不论长幼，不限年月，凡一家大小之务，无不预焉。每夜须了

诸事，方许就寝。违者，家长议罚。”看来，典事职责较繁重、辛苦，动辄挨罚，差事难干。

监视是专门的检察人员，也有谏官的职能。“择端严公明、可以服众者一人，监视诸事 （四

十以上方可，然必二年一轮）。有善公言之，有不善亦公言之。如或知而不言，与言而非实，众

告祠堂，鸣鼓声罪，而易置之。”此职务较为辛苦，且多为服务性质，也容易得罪族人。

监视的职责很多，很杂，但也有一定的权力甚至可以责打族人。其职责之一是家法宣传。

“监视莅事，告祠堂毕，集家众于有序堂。先拜尊长四拜，次受卑幼四拜，然后鸣鼓，细说家规，

使肃听之。”其二是纠正是非。“监视纠正一家之是非，所以为齐家之则。而家之盛衰系焉，不可

顾忌不言。在上者，必当犯颜直谏。谏若不从，悦则复谏。在下者，则教以人伦大义，不从则

责，又不从则挞。”其三是记录功过。“（族中）立劝惩簿，令监视掌之。月书功过，以为善善、

恶恶之戒。……造二牌，一刻劝字，一刻惩字。下空一截，用纸写帖。何人有何功，何人有何

过，既上劝惩簿，更上牌中。挂会揖处，三日方收，以示赏罚。”其四是建议责罚。如家法要求

年轻人黎明即起不许睡懒觉，“监视置 ‘夙兴簿’，令各人亲书其名，然后就所业。或有托故不书

者，议罚。”又如，“少母但可受自己子妇跪拜，其余子弟不过长揖。诸妇并同。有违之者，监视

议罚 （死后忌日亦同）”，等等。

第三，家族司法的主要程序样式已经出现。

家族司法中的纠告、开庭、公审、处罚、不服告官的程序及处理原则在此都出现了。

如 “子孙倘有私置田业，私积货泉，事迹显然彰著，众得言之家长 （举告）。家长率众告于

祠堂 （法庭），击鼓声而榜于壁 （开庭）。更邀其所与亲朋，告语之 （公开审之）。所私即便拘纳

公堂 （处理财产）。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论 （不服审断的后果）。”

又如，“子孙赌博无赖，及一应违于礼法之事，家长度其不可容，会众罚拜以愧之 （当众羞

辱）。但长一年者，受三十拜。又不悛，则会众而痛瞂之 （不改才打）。又不悛，则陈于官而放绝

之 （最后才是告官）。仍告于祠堂 （以示祖宗弃之），于宗图上削其名 （除去宗籍）。三年改者复

之。”惩罚层层深入，但仍给犯者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朔望二日，家长检点一应大小之务。有不笃行者，议罚。诸簿籍或过日不算结，及失时不

具呈者，亦量情议罚。”会众，商议罚则，此一人主持，众人合议裁断。

以上浦江郑氏 《义门家法》的相关内容对其后的家族内部司法起了模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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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浙江余姚江南 《徐氏宗范》〔１３〕

此族规订立于明代后期。较之订立于明代初期和中期的家法族规，此宗范的内容较为全面，

对于违规者的惩罚也较为严厉。由于该族定居时间长，出现支派即诸房，族人数目也更多，故要

设立族长与房长共同治理族务，辅助人员也更为固定化，出现了家相一职。尤其是房长一职的出

现，与族长形成了两级治理结构。

族中最高者为族长。“族长齿分居尊，统率一族子姓，评论一族事情、公平正直，遇事辄言，

乃其职也。虽亲子弟有犯，亦不得偏枉回护。若萎靡不断，依违是非，或私受嘱托，又恃尊偏

执，皆不称职，何以服众。族反不睦，纪纲废而讼端起矣。许各房长会集公议。”即族长为最高

的家长，但各房长有监督族长的权力。

族长的辅助人员是家相。“立家相。不拘支庶、贫贱，但优于德行、文艺者立之，辅成统宗

之事。其职得与族长、宗子相抗，议辨曲直，若国家之设谏官也。不得窥避伴食，庶称斯职，否

则更置之。”

以上二职都是在族一级的治理层次之中，也都有道德、公正等要求，“否则更置之”。〔１４〕

族以下有房，置房长，分治各个支派即各房，形成低一级的治理层次。“族中支派繁衍，似

不可以一二人主之。每房各立房长，以听一房斗殴、争讼之事。其或与外房相论者，应管房长共

理之。如两不服，方禀族长、宗子、家相，会族共议曲直而罚之。”〔１５〕

根据以上规范，家族内部的司法活动出现了最初的分级分房管辖制和两审制结构。房内争

讼，由本房管辖，房与房之间的争讼与相关房长会同处理；房一级解决不了的争讼，才到族一级

管辖处理。这说明家族内部司法已较复杂化和正规化了，在管辖方面有了较清晰的认识。

该规范还提出了一些有家族特色的司法原则与制度。如上诉加刑原则。对兄弟之间的争端，

“许禀明房长剖断，自有公议。如不服，拘理者许房长竟禀族长，会同宗子、家相、一族之人

（审理）。（但）不问是非，各笞数十，然后辨其曲直，而罚其曲者。”作此考虑的原因是 “兄弟天

合，敬爱本于性真。稍有不合，皆由见小。或争铢两之利，或听妇人之言，致伤孔怀之情。”即

二人都有过错，即使有理者也要被笞打一番，再辨曲直。其目的当然是反对兄弟之间兴讼。

３．清代 《海城尚氏宗谱》和 《映雪堂孙氏家法》

清代的家族法规继承明代家族法规的基本精神，但是更细致了，惩罚强度也更大了。

清初康熙年间平南王尚可喜临终之时订有遗训，后发展成了族规。他指示后代家法处置要慎

重，但允许处死。兄弟们如有过犯，“带赴家庙祝告，共同询问。如事少轻，谅情薄罚；如事少

重，许用竹板。公同议明责其多寡，以戒将来。……有败伤伦化事关彝常者，尔等照前执赴家

庙，公同密审，务宜要对证确实，方许公验勒死，但不许擅行杀戮，有干天和。”〔１６〕

清代光绪末年时的湖南 《映雪堂孙氏家法》值得一提。该法反映了清末乱世中，在湖南等地

的家族法中的惩罚措施有明显加重趋势。除增加了对赌局、烟馆、溺女、一女两聘、忤逆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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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余姚江南徐氏宗谱》，１９１６年本，卷八，《族谱宗范》。

在此宗范里还出现了专司祭祖一职的宗子。“宗子上承宗祀，下表宗族，大家不可不立。……古者家立宗子，使治一

家之事，是非曲直，得与家长一体治事。治有不服，然后告之长吏而治之，则宗子之权自重而家齐矣；……故凡当

立宗子者，族长、家相务要竭力教养，成其德性，俟其才器、德艺足为一族取则，方可使之治事，庶不负所立。”这

里表明宗子的职责是祭祖和治族。其他一些家族也多有设立宗子一职主祭的，但其具体职责各不相同。

分房管辖在明代似已成普遍现象。宣德时的安徽何氏家法规定，“各房各立房长，以听一房斗殴、争讼之事。其或与

外房相论者，应管房长共理之。”清代也是这种二级结构，如湖南映雪堂孙氏家法规定，“我族龙、武两房，各择族

中之正大慷慨者，立一族总。总支房又择其老成练达者，立一房长。……族中倘有是非争端，须遵族总、房长理剖，

不准鸣外客，酿成讼端。”

《海城尚氏宗谱》，１９３９年本，《先王遗训》。



凌辱尊长等行为的处罚强度外，在司法方面，加重了对失于管教的房长、父兄等人的惩罚，赋予

房长等更大的纠举权。对严重违法的行为，房长有权 “不待父母尊长之投诉，便自行鸣集族总、

各房长等，着真处治”，而且在公同议处时，还要 “迫令其父兄伯叔至亲人等举手，筑 （活埋）、

溺 （沉潭）两便。”〔１７〕

以上几个主要的家族规范对明清家族司法的主要方面都作了规定，基本展现出这一历史时期

的家族司法的面貌，其他的家族法规从不同侧面补充、细化或深化了家族司法的制度与程序。以

下从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的角度再略言之。

（三）家族司法组织与职责分工

１．司法组织

如前所述，所有家族中都是由治理者担任司法者，治理组织就是司法组织。在司法组织方

面，大致是以族长或家长为主导，较大的家族内部分成族、房 （支）两个层级，分别辅助以一些

专门的工作人员。但各地区、各时期、各家族也有许多不同。

有的家族设立两个家长共同治事，主持司法。尚可喜于康熙年间因功封为平南王，可立王

庙。他在遗训中要求王庙 “设立正家长二名，副家长二名。”遗训中说：“尔等兄弟众多，贤愚不

一。有过失，专委长男之信、次男之孝为领袖，即将所犯传齐尔辈弟兄，带赴家庙祝告，共同询

问。”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大儿子不放心。

有的家族中族长或尊长地位并不高，反而是公选出的人的地位较高，但同时他也是义务多，

责任重。如山西平定石氏规定： “公举族中公正人一位，为祠中总管。其六股各举经理人一位。

祠中有应办事件，经理人请总管并族人到祠商酌。总管有意见不到之处，许经理人拨正。倘经理

人中有不公不法者，听总管申饬。……族中虽有尊长，更不得干预，忝越祠中之事。”〔１８〕

有的家族强调族中司法须经族尊、族贤共同商议，不将权力集中于一二人。清后期同治时，

广东东粤宝安南头黄氏规定：“族内有事商榷，当集族尊、族贤协同酌夺。贤者不到，尊者不得

挟尊以自专；尊者不到，贤者不得挟贤以擅行。不得退避观望，不得徇情缄默，则事皆出于公，

无致或误也。倘尊贤内有托故不到，查出罚其一年之胙。”〔１９〕

有的家族强调与乡里自治相结合，将族规与乡约相结合。徽州府祁门奇峰郑氏建成新祠堂，

“立堂规数十条，约束合族人心，推举耆德三人名为族老，公理一族巨细事情。”〔２０〕浙江永嘉王

氏嘉靖时建宗祠，“且著族约，立约正、司讼、司纠，察举淑慝，有不孝者遵族约以听于祠，一

不闻于有司。其义田、义塾、家礼、户役，咸条理曲当，刻示族人，俾知遵守。”〔２１〕

以下材料更能说明问题。严州府淳安县洪氏制定 《宗约》，选举约正副以治族人。 “有 （田

土）产段不明，许赴宗约堂，投鸣约正副，会同家族长，三面辩明曲直，即与处分。……如有违

约，动因小节，不顾名义得罪长上，恃己骄傲凌辱宗族，结党成群败坏风气者，会众鸣鼓，拘赴

家庙重治之、罚之；强顽不服者，送官惩治，决不姑息。为恶不悛者，永不许入祠。”〔２２〕

此条反映了家族司法问题以及宗族和乡约的关系。宗有约，设约正副会同家族长处理词讼。

对违约之人在家庙惩罚，不服者送官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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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映雪堂孙氏家法》，光绪二十七年本，卷首下，《家法补略》。

《山西平定石氏族谱》，光绪十七年本，《宗祠规条》。

《东粤宝安南头黄氏族谱》，同治十三年本，卷上，《族规》。

《奇峰郑氏本宗谱》一册，（明）祁门郑岳修，嘉靖四十五年歙县黄镒刊本，安徽省图书馆藏。转引自常建华：《明代

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６页。

（明）薛应?：《方山薛先生全集》，卷２３，《永嘉王氏宗祠记》，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３４３册，第２６９页。转引自前引

〔２０〕，常建华书，第２６５页。

（明）洪汝仲等纂修：《遂安洪氏家谱》，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转引自前引 〔２０〕，常建华书，第２６９页。



２．司法管辖与法官责任

几乎所有的家族都主张族内事务必须族内处理，不许不经族内处理就擅自告官。元代浙江胡

氏就规定，族中有事，“非奸盗人命重事，不得冒官司，须投房长、主祠，分剖事里。”〔２３〕明代

建文时何氏规定，“（宗族有不平），当先鸣之公论，公论不服，然后控告府县，众助攻之。若不

先鸣族长便先告状，是为欺族为讼，众共攻之……”〔２４〕宣德时的何氏规定，“族中互相竞田土大

小等事，不许径自赴官陈告，务要投明族众，会议是否。”〔２５〕康熙时朱氏规定，“族中言语小仇，

及田产钱债等事，俱赴祠呈禀，处分和解。事有难处，方许控官究理。若不先呈族长，径自越告

者，罚银五两，入祠公用。”“本宗事故不由房长理处，辄行兴讼者，责二十。仍按本事虚实发

落，公同禀覆消案。”〔２６〕光绪时的孙氏规定， “……族中倘有是非争端，须遵族总、房长理剖，

不准鸣外客，酿成讼端。”〔２７〕

大多数的家族内部已经有了分级管辖。房长等人为第一级，族长为第二级。族人有事应先向

房长等人举告或投诉，由他们来裁断。不服其裁断才可向族一级上诉。对越诉者要惩罚。明代正统

时的安徽罗氏规定，“公议：小嫌平之房长，大故质之族长。若不令与闻，随然构讼，曲者固从

重怨，而直者亦必议罚。”〔２８〕道光到光绪间的宁乡熊氏规定，“凡遇有不守家规者，该先鸣本房

房长理处。不合者，始许鸣族长。如不由房长越鸣族长，族长仍仰房长理斥。”〔２９〕

司法人员在检察、审断中的责任在家族法中也有规定。例如，对赌博、烟馆坏俗等要禁革，房

长负有纠举的责任。“着各房长清查报族，公同处罚，不得推诿，亦不得徇碍优容。倘其房长知而

不报，除斥革外，另行处罚。”对族中溺女，“其房长知而不报，一经查觉，斥革外另议罚处。”〔３０〕

房长不按法条办事要受惩罚。“房长有出心入人条规者，分别跪责外，即另举廉明公正人承

当。如无心误人条规及年六十以上者，止另举，不坐跪责。”〔３１〕

（四）主要司法程序 〔３２〕

１．纠告

家族司法从告诉开始。大多数家族法规中都允许自己投诉，对于近亲间分家、钱债、相盗、

轻伤害等小事或轻微不孝父母等恶行，家族法一般实行亲告乃受的原则。但大多数争讼由纠举、

举告产生，其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秩序。

对家族中的违反伦常的犯法行为，即使只针对个人，族规中也有专门的要求族人举发的规

定。如规定子孙有不孝之罪而父母隐忍，族人就应 “不时举发，不容姑纵”。〔３３〕但更多的举告针

对的是危害家族利益的事。

凡有碍族事的重罪多以家长或专司人员纠举为主。如湖南映雪堂孙氏家法规定：“（对于忤逆

父母、凌辱尊长者）其房长如见此等，不待父母尊长之投诉，便自行鸣集族总、各房长等，着真

处治。…… （对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流入贼匪者），或于族内一经捉获，与外姓捆拿交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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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浙江烛溪胡氏宗谱》，卷三，《族规》。编号８３０。

《安徽户江何氏大统宗谱》，卷八，《训言》。编号７７８。

《安徽桐城青山何氏支谱》，卷二十六，《族规》。编号７６２。

《长沟朱氏宗谱》，光绪三十三年本，卷二，《祠规》。

前引 〔１７〕，《映雪堂孙氏家法》。

《安徽无为罗氏四修家谱》，卷五，《谱例》。编号７５４。

《宁乡熊氏续修族谱》，光绪十年本，卷八，《祠规》。

〔３１〕前引 〔１７〕，《映雪堂孙氏家法》。

费成康教授最早注意到了家族司法中的程序问题，作了简单却较全面的叙述，详见前引 〔３〕，费成康书第五章。本

文出于概述的需要，引用了该书中的一些资料，为免烦冗，不一一注出。

《武进汪氏合谱》，１９４１年本，卷一，《宗禁》。



房长鸣集族总、各房长等，公同议处……”

对举告有几项原则性的要求。除了诬告反坐等一般原则外，家族司法最有特色的是亲属之间不

许相隐，即不许家长、房长、族长等包庇族人违反家法族规的行为。润东刘氏规定，如有族人聚赌

抽头、开设妓馆、窝留盗贼，以及流入娼妓、为人奴仆等，本房中人主要是本房的尊长须禀报宗

族。隐瞒不报者，便同样要被削谱、究办。〔３４〕东阳上璜王氏规定，如果子孙充当优伶之类，本房

隐瞒不报，不予以削谱之罚，就要 “罪坐本房”。〔３５〕又山阴州山吴氏规定，如族人违反家族法而

本支房长容隐要并罚房长；子孙得罪祖父而其容隐，就要并罚祖父。〔３６〕

不许亲属容隐除了考虑到家族法的切实施行需要族人间要平等对待之外，还有怕因重罪而牵

连其他族人的考虑。如结交匪类、信邪教等是重罪，“一朝破露，小及一家，大及同族”都要受

罚。故对此要求 “该房长及亲属父兄不得纵庇，押送交祠处治，取具悔结，并取亲属父兄约束保

结，交族长收执。……倘怙恶不悛，祸酿不测，该房长通知族长，解宪求办，以免株连。”〔３７〕

总而言之，家族法内容中关于纠察、举告等规定是非常严密的。

２．传唤

如果是自诉的争讼，自然是当事人自己就会来候审，有时也要由族长等传唤。桐城柳峰朱氏

规定，被告 “自应一唤即到”。如果确实有事外出，准予在下次祭祀之日裁断。要是 “仍唤不

到”，说明他 “情虚”，或是 “藐视族决”，因而要受到处罚。〔３８〕而在纠举引出的争讼中，就会强

制被告到案。有的家族法规直接规定了将不孝不悌、凌辱尊长、不务正业等的族人 “扭送宗祠”

或 “捆拿来祠”。〔３９〕

负有审断责任的尊长也应准时到祠堂议事。遇有他事不能到时，也应委派合适的人来替补。

否则，他们也会受到罚出祭祖香之类的惩罚。〔４０〕

３．审理

不同于一般的家庭内部的处理，家族一级的审理比较正式、复杂，有一些程序上的要求。

家族审判和执刑的场所主要是祠堂或家庙。元代时的盘谷 《高氏新七公家训》最早提出要

“会集宗祠，告于祖考，惩以家法。”海城尚氏要求后世子孙，“所犯传齐尔辈弟兄，带赴家庙祝

告，共同询问”，“执赴家庙，公同密审”。

有的家族法中专门订有 《祠规》，对审断案件有详细规定。如前引宁乡熊氏的 《祠规》：“族

之有祠，所以妥先灵而奉祭祀；祠之有规，所以昭谨守而垂久远也。……合族立族长，各房立房

长，经理房族诸事故外，立执刑祠壮，专司杖责。……责具等件必须备藏于祠，临时告请于祖，

即用于庙。……家法拟责 （板）、跪、枷三条。责分五等，自二十、四十、六十、八十、一百满。

跪分三等，自一炷香、二炷香、三炷香止；枷分三等，自一月、两月、三月止。”这样的祠堂充

满了杀气，令人生畏。

祠堂审案子就像衙门一样。湘乡七星谭氏的 《祠规》对此有具体的要求：户长、族尊坐于上

之中偏，族中兄弟子侄，序以昭穆，东西列坐。众多两层、三层，公同静听。原、被告跪着陈

述，不得抢白。凡处断，但听户长、族尊吩示，无论原、被告及列坐的族众均不得喧哗。族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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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东刘氏宗谱》，光绪六年本，卷一，《族规十则》。

《东阳上璜王氏宗谱》，光绪七年本，《凡例》。

《山阴州山吴氏族谱》，１９２４年本，《家法续编》。

前引 〔２９〕，《宁乡熊氏续修族谱》。

《桐城柳峰朱氏宗谱》，光绪二十八年本，卷一，《祠规》。

《济阳江氏宗谱》，光绪二十八年本，卷一，《祠规》。

《余姚兰风沈氏家谱》，光绪二十八年本，卷一，《宗规》。



“或有末言可参者，须俟户长等吩示后方可徐进一说，不许众口哓哓”，违者将予以处罚。〔４１〕如

再陈列上若干刑具，站立几名专司杖责的 “祠壮”，比之县衙公堂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族中审理争讼，也分大事小事。一般小事由族中尊长独任审理，自已决定轻微惩罚。较大的

争讼，尤其是涉及合族利益的大事或处死族人等，都要实行合议制。前引的各种材料里到处都可

见到会讯、会议、公论、公审或全族公议等字眼，即各族长、房长及族中的执事会审。清代嘉庆

时的高仓氏规定，“凡族中有不遵法律，败坏伦常，或做贼放火，任意邪行者，全族公议，立刻

处死。伊家属不得阻挠。”〔４２〕

家族司法也注重证据。对于死罪的处理更为慎重。海城尚氏要求，“倘有败伦伤化事关彝常

者，尔等照前执赴家庙，公同密审，务宜要对证确实，方许公验勒死。”

在以不孝、忤逆、通匪等重罪指控家人、族人时，要由合族之人共同证实才能认定。如吴中

叶氏规定，告子不孝父母时，家族长要集其近亲，“讯之果无异辞”，才可处罚。〔４３〕洞庭安严氏

规定，遇有父母指控其子 “大不孝”时，族长须 “合族查明，均无异词”，才可鸣告官府。〔４４〕会

稽邹氏规定，要以忤逆翁姑、祖翁姑之罪来休弃妇女，必须 “显有实据，众所共知者”。〔４５〕这说

明对重罪的处罚还是非常慎重的。

４．裁断

家族司法中的裁断要否据规条明文，情况不一。

有些族规对惩罚有明确规定，族长等只需按条文执行就行了。如常州费氏对忤逆不顺的子

孙，“初犯责四十板，锁祠内一月；再犯责如前，公议暂革出祠；三犯鸣官处死。”〔４６〕

多数家族中，族规仅说要给予惩罚，或说明给何种惩罚，但由族长或尊长自由裁量惩罚的幅

度。这时的随意性就较大。

在处罪和量刑较重时，族规多数要求在裁断时要有公议。如江都孙氏规定，“议定不孝忤逆

之子，重则重处，轻则轻治，”即由族尊与合族人公议轻重。当然，参加公议的人都是尊长，“族

中公议，不许卑幼喧哗，犯者议罚”。〔４７〕

在自由裁量或公议刑罚时，家族法定了几条大致的原则。

一是有服加等。即根据伤害的对象来决定惩罚的强度。前述余姚兰风沈氏规定，“殴辱尊长，

亦必视其亲疏名分，分别议罪。”

二是允许株连。由于家族内部亲、姻关系密切，尊卑间要求服从，因此罚及于有管束责任者

规定较多。如妇女犯法株连其夫男、父兄、或儿子。夏口汪氏规定，“妇人不孝忤逆、悍泼凶恶

者，责及其夫或房长，无夫者责其子。”〔４８〕宜兴卢氏规定，“妇人不敬公姑者，夫妻并惩，通族

议罚。”〔４９〕又如子弟犯法株连其家长父兄。东阳上璜王氏规定，子弟犯嫖、赌两事，责在父兄。

又如奴仆犯法株连主人。〔５０〕山阴州山吴氏规定，工仆下人 “若有冒犯家主同宗之人者，量责。

若家主庇护及故纵者，并罚。”还有一人受过，罚及全家者。如紫江朱氏规定，族中有人为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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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七星谭氏五修族谱》，１９４４年本，卷首，《祠规》；卷二，《节录旧规参以新议》。

《高仓氏族谱》，卷十。编号９６５。

《吴中叶氏族谱》，宣统三年本，卷一下，《宗约》。

《洞庭安严氏六修族谱》，１９３１年本，卷十，《族规》。

《会稽邹氏宗谱》，光绪二十七年本，卷首，《凡例》。

《毗陵费氏重修宗谱》，同治八年本，卷一，《宗规》。

《江都孙氏宗谱》，光绪八年本，卷一，《条规》。

《夏口汪氏宗谱》，１９２８年本，卷一。

《宜兴卢氏宗谱》，光绪十八年本，卷一，《宗祠诫约》。

前引 〔３５〕，《东阳上璜王氏宗谱》。



盗，除将其本人送官究治外，还要 “将其家除名，不使入祠祭祀、分胙”。〔５１〕

三是上诉加刑。此来自于维护尊长权威的需要，也来自于抑制亲人之间争讼的目的。如对兄

弟之间争端的剖断，“如不服，拘理者许房长竟禀族长，会同宗子、家相、一族之人 （再审），不

问是非，各笞数十，然后辩其曲直，而罚其曲者。”其考虑是 “兄弟天合，敬爱本于性真。稍有

不合，皆由见小。”〔５２〕即二人都有过错，都笞打一番，再辨曲直。

其他原则还有累犯加重。此为中外通例，家法亦然。前引案例多处体现此原则，故不多述。

５．执行

多数家族规定了告祠这一程序，即禀告祖宗后再去执行惩罚。明代庞氏家训中规定，对故违

家训的子孙，应在 “会众拘到堂”，“告于祖宗”后再 “重加责治”。〔５３〕洞庭安严氏在宗祠中 “庭

责”有过失的族人前，也要先 “告于庙”。尤其是在将不法子孙送交官府惩办前，更是如此。如

吴中叶氏规定，在告祠仪式上，大宗子等人要禀告祖宗在天之灵：子孙们出于无奈，只好把害群

之马送交官府治罪。

执行惩罚也多在宗祠之中进行。许多家族都规定，应将违反家族法的子孙带至祠堂惩处。个

别家族还将宗祠当作监房，拘禁受罚者。有的家族，如交河李氏还迫令受罚者长跪于宗祠门口，

受族众的羞辱。〔５４〕有些较重的惩罚还要由族众共同执行，表示全族共弃之，也表示祖宗对他们

的惩罚。族长也愿意借族众的力量执行其裁断。如山西潞城邓氏规定，违犯族规者若不服惩处，

族长等就可以召唤族众 “鸣鼓共攻之”，并将其 “解祠治责”。〔５５〕

祠堂里一般还备有司法器具。最常见的是棍棒、竹板等。有些器具还是专门请官府允许配备

的。如前引宁乡熊氏就从县令那里求得许可，在祠堂里置备了竹板、木枷和祠壮号褂。有了这些

械具和官衣，在祠堂里就可以对家族长的裁断进行执刑了。

三、明清家族司法的特点及与州县司法的关系

（一）典型的纠问式司法

明清家族司法最鲜明地反映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司法的基本特点。家族长在本族内既是行政长

官，又是司法长官。他们都有检察、纠问、捆送以至责打不法族人的权力，在审断时又有议决的

权力，并在审断后直接执行或送官。司法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他们的身影。而族众既是他们的

晚辈，又是他们治理的对象，在司法中又是他们的犯人，数种身份集于一身，自然只有俯首听断

的份了。其表现为以下几点。

１．借助公意与祖意的惩罚

家族司法强调公众意志和祖宗意志，使得被罚者无话可说。

首先，这是公意之罚。“族中有真正人命，合族公首，到官依律治罪。”族人中 “至为强盗

者，赃真事确，合族公同打死。如失主首报到官，合族公举，决不宽饶。”〔５６〕族长决断而 “原被

有刁抗不服者，族中鸣鼓而攻”。（对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流入贼匪者），“其房长鸣集族总、各

房长等，公同议处，迫令其父兄伯叔至亲人等举手，筑 （活埋）、溺 （沉潭）两便。” “……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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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江朱氏家乘》，１９３８年本，卷四，《旧谱家规》。

前引 〔１３〕，《余姚江南徐氏宗谱》。

庞尚鹏：《庞氏家训》，《中国古代家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６５页。

《交河李氏八修族谱》，１９３７年本，卷一。

《潞城邓氏宗谱》，１９４８年本，卷一，《家规》。

《江苏南通吕氏宗谱》，编号１０４２６。



经犯前项过恶，即系忤逆祖宗，非我族类，除奸盗听族长、房长率子弟以家法从事外，余犯与众

黜之。生不得齿于宗闾，殁不得附于家庙。”〔５７〕

在各种家族法规中，凭公捆送处死、公同禀请处死等字眼随处可见。这里族众的意志是最高

的。只要是大家认定某人该死，此人就死定了。前引高仓氏规定，对有重罪者，“全族公议，立

刻处死。伊家属不得阻挠。”不光家属不得阻挠，甚至还要让他们表示出是心甘情愿地大义灭亲，

即 “迫令其父兄伯叔至亲人等举手”，同意对自己的亲人活埋、淹死。

其次，这是祖意之罚。在祠堂中进行处罚，代表了祖宗的意志对不孝的后世子孙的惩罚。可

以说，所有的家族法都规定了将家庙或祠堂作为审判场所和惩戒场地，并以家长等祖宗直系血脉

传人来审判族人。开审前要将犯者唤至或捆送至祠堂，家族长等合议断罚在祠堂，族众发表意见

在祠堂，对有过者训斥、杖责、枷责等也在祠堂内或祠堂大门口，对不改者书其名贴在祠堂门

外，在考虑对犯法族人送官处死时也要 “告祠”，表示祖宗弃之。总之，这一切都是在祖宗之罚

的名义下进行的。

众人皆曰可杀，则杀之；祖宗亦曰可杀，亦杀之。费成康先生指出，“执罚舞台的广阔，特

别是执罚队伍的群众性，构成了家法族规的一大特点。”〔５８〕这句话说得颇有道理。

２．贤能司法而非专业司法

家族司法中，对家族长或专门的司法辅助人员强调他们的年长、公正、贤能及为众所推举

性，而不是非要了解法律。

对家长要求最高。家长须是 “昭穆名分有德者为之”。他必须 “谨守礼法，以制其下。”“专

以至公无私为本，不得徇偏。”“当以至诚待下。一言不可妄发，一行不可妄为，庶合古人以身教

之之意。临事之际，毋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更须以量容人，常视一家如一身可也。”

对司法辅助人员也强调其德才品行而能服众，不重专业知识。如江州陈氏 《义门家法》中的

主事、副事，“不以长少拘之，但择谨慎才能之人委之”。握赏罚之二柄的库司 “亦不以长幼拘，

但择公干之人”。浦江郑氏 《义门规范》中的典事 “必选刚正公明、材堪治家、为众人之表率”，

监视 “择端严公明、可以服众者”。又如安徽祁门陈氏 《文堂乡约家法》中的约正副，“择年稍长

有行检者为约正，又次年壮贤能者为约副，相与权宜议事。在约正副既为众所推举，则虽无一命

之尊，而有帅人之责。”

由于上述人员都是贤能且众举之士，所以家族司法的结果一般也都能为族众所接受。他们虽

然有较大权力，但同时也有很重的责任，如有过错、失职，也都要受到惩罚，甚至撤换。

如族长要受房长的制约。“族长齿分居尊，统率一族子姓，评论一族事情”，是最高的长官。但如

他 “萎靡不断，依违是非，或私受嘱托，又恃尊偏执，皆不称职”之时，“许各房长会集公议”。〔５９〕

议事不到要受罚。“族内有事商榷，当集族尊、族贤协同酌夺。……不得退避观望，不得徇

情缄默。倘尊贤内有托故不到，查出罚其一年之胙。”〔６０〕

司法人员不合格要被撤换。如家相之职虽得与族长等相抗，但若 “窥避伴食，庶称斯职”，

就可 “更置之”。对监视等人员的要求是 “有善公言之，有不善亦公言之。如或知而不言，与言

而非实，众告祠堂，鸣鼓声罪，而易置之。”他们为族众所举，也被族众所制，完全是义务性的。

明清家族中纠问式司法的表现还有不重视严格依程序办事、证据查明不讲规则、审断中完全

没有辩论等，由于篇幅原因，此处不赘。笔者将另文专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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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休宁范氏 《林塘宗规》等。

前引 〔３〕，费成康书，第１５３页。

前引 〔１３〕，《余姚江南徐氏宗谱》。

前引 〔１９〕，《东粤宝安南头黄氏族谱》。



（二）家族司法与州县司法的关系

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的关系问题历来受学界重视，前人研究甚多，笔者亦有专文论述。本文

限于篇幅，此处只就家族司法与州县司法的关系做一简明的分析。〔６１〕

明清两代重视通过乡约、里保甲等组织对基层社会进行控制，许多时候家族组织与乡里自治

一体化。明洪武时颁行 《教民榜文》，强调 “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

老人、里甲断决。”“凡民有陈诉者，即须会议，从公剖断，许用竹篦荆条量情决打。”〔６２〕这些政

策表明国家支持里甲老人在裁断民间纠纷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朝廷又倡扬义门郑氏之家范，

鼓励宗族自立族规，这就把乡里自治和宗族自治结合了起来。

明代中后期制定的家族法多赋予族长以族内司法的权力，使家族内部的司法成了州县司法的

最初的防线。这一点可以从家族申请政府批准族规而政府通常给予允准的事实表现出来。

佛山冼氏建家庙，立宗子，申请知府给宗子以执照，许其对 “故违圣谕，阻宗法，坏家训”

而又不改的族人 “具呈究问如律”的权力。广州府于嘉靖中照依所请，并准另两位生员 “学成行

立，许为族正，以辅宗子”。〔６３〕

安徽祁门奇峰郑氏向地方政府申请堂规批文称：“……又立堂规数十条，约束合族人心。然

非仗官法，莫知畏从。……中间遵依者固有，不悛者尚多。为此赴府主案下，乞严给帖附照行。”

官府认为此举 “皆有裨于民风，且无背于国法，…… （并准）祠内事理，一体遵守施行”。此后，

县里又再次批文，同意 “给帖付族老郑卷等收执，永为遵守。如有故违，许令族老、该管人等呈

来，以凭究问施行……。”〔６４〕

徽州歙县朱氏万历年间申请批准族规。其约正朱文谟同族长朱明景连名请示称：“本家子侄

丁多不一，恐有不务生理、横暴乡曲 （等各种恶行发生，故）……祠立家规，犯者必戒。恐有刁

顽违约，不服家规诫罚，仍肆强暴，不行改正，虑恐成风，…… （故申请）恩准申祠规赐印、赐

示、刻扁张挂，以儆效尤，概族遵守。”县府批示，“拟合给示严禁。为此示仰朱姓通族人知悉。务

宜遵守家规，敢有违约不遵者，许约正、族长等指名呈来，以凭究处，以不孝罪论，决不轻恕。”

地方官对朱氏的支持，不仅是支持族权，更是在维护乡约制度，以维护地方秩序和良好风俗。〔６５〕

地方官支持家族长的内部治理权力与确保政府户役征收有关。长沙檀山陈氏送官的 《族约订

议》中说：“宗子主祭大宗，在诚心以凝一家之福；族正主盟族约，在正心以端一家之本；户首

主司户役，在秉公心急公家之务。”此后，该约呈县通过，“仰户首照依条款，一一举行。如有户

丁抗违，许指名具呈，以凭惩究，付照。”这表明官府重视的是户首，是户役的落实。〔６６〕

在批准家族规范赋予家族长权力之时，地方官还给家族以内部刑罚的权力。前引清道光年间

所修的宁乡熊氏族谱中有 “请刑具以肃祠规”的禀词。自陈虽已立家法，但 “因族繁散居宁益各

处，贤愚不一，诸如此弊，恐难概免。请于祠内设立刑具，以便刊谱，临时酌用”。地方官员批

示：“子弟偶有过犯，应由父兄治以家法，房长户族严加教诫。如实系藐法妄为，及为匪为盗，

自应宗祠设立刑具。准请存案。计开刑件：小刑竹板两幅，木枷两幅，祠壮号褂四件。”这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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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参见前引 〔１〕，李交发文；前引 〔３〕，费成康书，第七章相关内容；前引 〔２０〕，常建华书，第六章，第七章；笔者

的论文是 《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的冲突与融合》，《湘潭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教民榜文》于洪武三十一年颁行，是年三月十九日朱元璋颁旨阐述了其乡里之治的思想。参见 《明太祖实录》洪武

三十年八月辛亥及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岭南冼氏宗谱》，卷三，《家庙照帖》，转引自前引 〔２０〕，常建华书，第３３９页。

前引 〔２０〕，《奇峰郑氏本宗谱》。

《朱氏祠规》，载张海鹏等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２页。

《族约协议》见万历 《檀山陈氏族谱》，原载 ［日］仁井田皗：《中国法制史研究》第三册，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０年

版，第３０３页。转引自前引 〔２０〕，常建华书，第３４０页。



得家族内部的司法惩罚措施得以在家族内部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明确向百姓表示自己就是家族长的后盾，绝了百姓上诉的念头。道光

时香山麦氏子弟不服裁断而向县衙呈控时，县令周某谕令说，族人 “倘敢不遵族议，妄行构讼，

许族中衿老轻则革胙，重则家责或禀赴，本县定即从严究处，决不姑宽。”有的地方官干脆就把

乡里的纠纷解决完全推给家族，自己落得个清静不管事。清代后期，台湾淡新厅对于一郑性不法

子孙的案件批示：此人 “果属不法，叠害族亲，尔等既为族、房长，尽可以家法处治，奚庸存

案”。〔６７〕在此，家族内部司法实质上成了州县地方司法的必要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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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ａｍｉｌｙ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ａｄ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

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ｒ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ｉｍｅ．

犓犲狔犠狅狉犱狊：ｆａｍｉｌｙｌａｗ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ｇ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ｇａｎｄ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ｆａｍｉｌｙｊｕ

ｄｉｃｉａｌ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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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以上二例，前者见 《榄溪麦氏族谱》，光绪十九年本，卷一，《族规》；后者未查到原始出处，转引自前引 〔３〕，费成

康书，第１７４页。




